花蓮縣身心障礙者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（短期式及定點式）

申請表
個案來源：□主動申請  □轉介單位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　   年 　  月   　日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
	照顧者
	姓名: 
	身分證字號：
	出生年月日: 
	與受照顧者同住: 

  □是   □否

	
	與受照顧者關係: □夫妻  □父母/子女  □親友
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家用電話：

手機：

	身心障礙者
	姓名: 
	身分證字號：
	出生年月: 　 年　  月 　 日(   　歲)

	
	戶籍地址:
	家用電話：

手機：

	
	居住地址：

□同戶籍地
	

	
	障礙類別：
	等級：(輕度 　(中度   (重度　 (極重度　

	
	生活情形：
  □在宅   □就學   □就業   □家庭托顧  □居家服務  □送餐服務 

  □聘僱看護（傭）  □長照喘息服務       □居家式臨時照顧服務
  □日間照顧____________ □安置機構________________  □其他_____________

	
	身份別：□一般戶 □中低收入戶、領有身障生活補助費、單親、主要照顧者為65歲以上         

        □低收入戶

	申請服務項目
	□定點照顧服務

□短期照顧服務

	申請
原因
	□照顧者壓力過大 □因故暫時無法照顧 □參與社會活動 □外出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緊　急
就　醫
	醫院名稱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院名稱2：

	緊　急
連絡人
	1.姓名：
	與案主關係：
	聯絡電話：

	
	2.姓名：
	與案主關係：
	聯絡電話：

	需檢附證件
	□身心障礙證明（或手冊）正反面影本   □申請人及身障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□切結書    □中、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  □身障生活補助費證明影本


如在接受服務後有任何欲申訴之問題，可電洽委託單位，
或撥打至縣政府社會處03-8227171轉382～383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　　  　　　　

花蓮縣政府委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辦理「花蓮縣身心障礙者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」審查建議表
補助額度：200元/小時，全日以2,400元計
· 身份別：
· 領有輕、中度證明者每年最高補助3萬3,600元
· 學生身分、已使用家托、日間照顧服務者，僅補助身心障礙者返家後、例假日、國定假日家屬無法照顧時間，每年最高補助3萬3,600元。
(重度、極重度者每年最高補助6萬7,200元。
初審結果：

	· 符合，核定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至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止

   核定時數：

□定點服務 _______小時 * _______元= _________元
   □短期服務          天 * _______元 =         元

□不符合，原因：

	其他建議：

	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務主管：


縣府審核結果：
	□符合，核定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至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止

   核定時數：

□定點服務 _______小時 * _______元= _________元

   □短期服務          天 * _______元 =         元

□不符合，原因：


	備註：第_______次申請，已累計使用服務________小時

	承辦人
	科長
	處長

	
	
	


切        結        書

切結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申請「花蓮縣身心障礙者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」，玆聲明：

1. 受照顧者未接受長照喘息服務、同一時段未接受家庭托顧、日間照顧服務及居家照顧服務；未聘僱看護（傭）、領有政府提供之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、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。

2. 有急迫需求但未經需求評估審議通過者，委託單位評估且經本府初步核定後始得接受服務，並同時提送「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結果申覆書」，如申覆結果與初步核定有異，依需求評估結果為準。
若有違反，或不實情事者，願負法律責任及申請期間之全額服務費用，特立切結書為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  結  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住所在地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絡 電話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